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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吉林省公安机关放宽人才落户条件 

              助力人才创新创业六条措施》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长白山公安局，各县市区公安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激发人才

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精神，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服务人才强省战略，全力助推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省公安

厅研究制定了《吉林省公安机关放宽人才落户条件助力人才创新创

业六条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切实抓好贯彻落

实。 

  

  

                             
                     吉林省公安厅 

                             

                             

                             
   

  

          吉林省公安机关放宽人才落户条件助力人才创
新创业六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加快推动

吉林振兴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切实做好《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

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中划定的国内外顶尖人才（A类）、

国家级领军人才（B类）、部级领军人才（C类）、省级领军人才

（D 类）、基础实用人才（E类）等五类重点人才服务工作，积极营

造清朗创新创业服务环境，为实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目标提供更
加便捷落户服务，制定如下措施： 

  1、人才落户不受购房、就业等条件限制，凭相关证书或组织、

人社部门出具的证明即可到工作地、居住地县区公安机关户政部门

申请登记常住户口。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申请落户的，凭结婚

证或亲属关系证明（户籍信息系统中能够证明夫妻、亲属关系的不
再提供证明材料）即可办理落户手续。 

  2、在各类城市落户的人才到基层或偏远地区参加经济建设的，

可以将户口迁往工作地，也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随时将户口迁回原户
口迁出地。 

  3、异地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的，持本人居民户口簿、护照、

驾驶证等有效证件即可在省内任意户政大厅或派出所户籍窗口办

理。 

  4、办理居住证的，公安机关为其开辟办证“绿色通道”，在 5

天内完成证件制作。 

  5、在户政大厅和具备条件的派出所开设人才服务窗口，为人才
办理户籍业务提供便捷服务。 

  6、因工作繁忙、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居

民身份证、居住证业务的，公安机关可为其提供上门办证、上门送
证、上门办理暂住登记等服务。 


